
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转发鲁医保发〔2023〕46 号文件关于
在全省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医保支付工作

的通知
威医保发〔2023〕55 号

各区市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局,国家级开发区科技创新局、卫

生健康管理部门,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各有关医疗机构:

现将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在全

省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医保支付工作的通知》（鲁医保发〔2023〕

46 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贯彻落实意见。

一、纳入首批试点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医保支付工作的定

点医疗机构为威海市立医院、威海市中心医院、威海市中医院、

威海市妇幼保健院、威海市立第三医院，其它三级医疗机构如有

意愿，后续可结合工作进展情况按属地管理的原则，及时向所属

地卫健和医保部门报备，各区市卫健和医保部门备案后报市级相

关部门。至 2025 年底，按要求在全市有意愿且符合条件的三级

医疗机构全面推开。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病种由各医疗机构自主

确定，并按要求在系统中做好各类标识，日间手术医保支付仍按

现政策执行。

二、纳入试点的医疗机构要按要求严格执行预住院门诊费

用的待遇结算方式，严格履行事前告知义务，与患者签订知情同



意书，及时办理预住院登记手续，并在登记后 7 日内正式住院行

手术治疗。要制定预住院管理制度、监管办法、操作流程等，并

在显著位置公开。要加强术前评估管理，完善临床路径，切实保

障预住院医疗质量与安全。要进一步强化诊疗行为管控，做好患

者入院前后衔接，减少不必要的检查与治疗，做到合理检查、合

理治疗。要加强费用监测分析，确保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比原住

院模式治疗费用下降，住院日明显缩短，切实减轻参保患者医疗

费用负担。

三、纳入首批试点的定点医疗机构应于2023年12月底前按

要求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医保支付工作。

附：关于在全省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医保支付工作的通知

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12 月 1 日



关于在全省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医保支付
工作的通知

各市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员会：

为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效率，解决群众看病就医不够便利问

题，减轻参保患者就医负担，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根据《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及《山东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基本医疗保险支付

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决定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医保支付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2023 年年底前，各统筹区按要求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医保

支付工作。先期开展的统筹区要进一步完善管理措施和办法，做

好政策配套衔接，稳步扩大实施范围。2025 年，在全省有意愿

且符合条件的三级医疗机构全面推开，形成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的择期手术预住院管理医保支付制度体系。

二、适用范围

本通知所称择期手术预住院是针对病情相对稳定需要择期

住院实施手术的患者,将术前准备期间的必要检查和检验等项目

（含检查和检验所需药品，下同）由入院后移至入院前完成，从

而缩短患者平均住院日和手术等待时间、提高医疗机构床位使用

率、降低医疗费用。



开展病种以及直接相关的术前检查和检验项目等由定点医

疗机构确定，鼓励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医保支付的医疗机构调阅

共享互认检验结果。各统筹区也可结合实际，遴选疾病诊断明确、

临床路径清晰、病情相对稳定、经综合评估符合住院手术指征、

属于医保支付范围的择期手术病种，在统筹区域范围内推广实

施。

对定点医疗机构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医保支付工作实行属

地管理。按照定点医疗机构成熟一个纳入一个的原则，各统筹区

可先行在具备预住院管理条件的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试点，由

医疗机构自主申报，经统筹区卫生健康、医疗保障部门备案后实

施。

三、费用结算

择期手术预住院门诊费用按住院医保待遇结算。预住院门诊

费用包括我省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患者择期手术预住

院期间（从预住院登记起至正式入院之日，时间不超过 7 天）在

省内同一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且与本次择期手术治疗直接相关

的术前门诊检查和检验等费用。预住院期间，医疗机构不得收取

床位费、护理费、住院诊察费等无关费用，原则上已经在门诊开

展的检查和检验等项目不得在入院后重复开展。

预先未办理预住院登记手续直接住院行择期手术的，发生的

门诊费用不纳入医保住院结算。已办理预住院登记手续，但因各

种原因未能正式住院的，预住院期间产生的门诊检查和检验等费

用按各统筹区现行医保门诊政策结算。已正式住院，但因病情变



化等原因未行手术实行保守治疗的，预住院期间发生的合规费用

可按现行住院政策结算。办理预住院登记手续前为确诊病情进行

门诊检查和检验等所发生的费用，以及与择期手术无关的门诊费

用和超出预住院 7 天期限的门诊费用等不得纳入医保住院费用

支付。

日间手术医保支付仍按鲁医保发〔2019〕48 号文件执行。

四、医疗服务与医保管理

定点医疗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参保患者办理预住院手续时，要

履行事前告知责任，做好医患沟通工作，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参保患者经门诊确诊适合行择期手术的，由定点医疗机构与患者

签订知情同意书，及时办理预住院登记手续，应在登记后 7 日内

正式住院行手术治疗。开展术前门诊检查和检验项目要有针对

性，严格按照择期手术病种的临床路径、临床操作流程等进行。

要加强信息系统适应性改造，准确上传预住院期间门诊检查和检

验等相关费用明细，并单独进行标识，预住院期间门诊费用并入

住院费用在出院时直接结算。要加强预住院期间门诊检查的病历

管理，在医院 HIS 系统中做好预住院人员身份标识，相关检查和

检验等报告结果及时归入住院病历保存，经治医师要在住院病历

入出院记录中做好预住院情况描述，做到可追溯可查询，确保费

用的真实性、准确性。

医疗保障部门要将择期手术预住院医保支付纳入定点医疗

机构协议管理，加强临床路径出径率考核，完善医保智能监控规

则，加强监管，严查虚假住院、健康体检入院等行为，对违规套



取医保基金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卫生健康部门要建立完善预

住院管理相关政策，预住院期间的医疗行为按门诊管理，住院期

间医疗行为按住院管理。

五、工作要求

定点医疗机构要加强管理、精心组织，成立预住院管理机构，

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制定预住院管理制度、监管办法、操作流

程等规定，并在显著位置公开。要加强术前评估管理，切实保障

预住院医疗质量与安全。要进一步强化诊疗行为管控，做好患者

入院前后衔接，减少不必要的检查与治疗，做到合理检查、合理

治疗。要加强费用监测分析，确保开展择期手术预住院比原住院

模式治疗费用下降，住院日明显缩短，切实减轻参保患者医疗费

用负担。

各统筹区医疗保障、卫生健康部门要高度重视择期手术预住

院医保支付工作，加强政策协同，做好宣传解读，及时回应社会

关切，合理引导预期，营造良好氛围。要适时开展政策出台前后

住院人次、平均住院日、次均住院费用、医保基金支出等效果评

估，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逐步完善相关政策。

山东省医疗保障局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11 月 3 日


